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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服務 

兼職事項 

釋 1、公務員得否兼任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委員或主任委員。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銓敍部 96 年 5 月 23 日部法一字第 0962802975 號電子郵件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第 1 項）公務員

兼任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 2 項）前項許可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 14 條之 3 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

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公寓大廈

管理條例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

半數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半數以上時，起造人應於 3 個月內召集區分

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並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以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係屬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或第 14 條之 3 規定所稱「非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爰公務員得否兼任公寓大

廈管理委員會委員或主任委員，應視該職務是否受有報酬，分別依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該條第 2 項授權考試院訂定之公務員兼任非營利事業或團體受有

報酬職務許可辦法，或服務法第 14 條之 3 規定辦理－亦即均須經服務機關審

酌實際情形及相關規定許可之（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釋 2、公立學校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得否以私人名義，對外承攬接受侵害專利

鑑定之專家意見等分析或研究案件之委任。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及第 14 條之 3 

銓敍部 96 年 9 月 29 日部法一字第 0962856273 號書函 

一、公立學校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有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之

適用。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所規定外，不得兼任

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令兼職者，不得兼薪及兼領公費。」第 14 條之

3 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

職務，應經服務機關之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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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年 4 月 20 日 63 台為典三字第 2541 號函略以，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所

謂業務，係指運用腦力或技術而為之營業行為。 

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6 年 9 月 13 日智專字第 09600083160 號函復意見略以，

法院依專利法第 92 條規定囑託侵害專利鑑定專業機構為鑑定，若該機構

為公立大專院校，似應以該校名義提出鑑定為宜；惟專利法並無規定學

校之專任教職或研究人員不得以私人名義對外承攬接受「侵害專利鑑定

之專家意見」等分析或研究之委任。準此，公務員如係基於所具學術或

專業知能，接受他人委任而研究提出「侵害專利鑑定之專家意見」，且非

經常、固定性為之，應屬服務法第 14 條之 3 所稱研究工作，其經服務機

關許可後，即非法所不許；惟如係公務員主動對外承攬侵害專利之鑑定

工作，且經常性、固定性為之，從而具有營業之規模者，即為服務法第

14 條之所禁。 

 

釋 3、機關或公務員因公訴訟案件，可否由該機關法規委員會具律師資格之同

仁，以不另支付報酬之方式，以律師身分擔任訴訟代理人。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 

銓敍部 96 年 10 月 29 日部法一字第 0962866772 號書函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

所規定外，不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令兼職者，不得兼薪及兼領公

費。」律師法第 31 條規定：「律師不得兼任公務員。但擔任中央或地方機關

特定之臨時職務者，不在此限。」本部 75 年 4 月 8 日 75 台銓華參字第 17445

號函略以，服務法第 14 條所稱「業務」，依司法院以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

釋，其須領證執業，且須受主管機關監督者，諸如：醫師、律師及會計師等

均屬業務範圍。據上，機關法規委員會具律師資格之公務員，不得向各法院

聲請登錄而以律師身分執行律師業務；已領證登錄之律師，則不得兼任公務

員。 

 

釋 4、公務員得否兼任公設禮俗輔導師。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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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敍部 96 年 12 月 14 日部法一字第 0962883135 號電子郵件 

經函徵內政部 96 年 12 月 3 日台內字第 0960189196 號書函函復以：「法律

上無所謂『公設禮俗輔導師』，亦無相關執照規定，惟若干縣（市）政府為改

善喪事及婚事喜慶，由鄉（鎮、市）公所宣導推動，每一村里設置禮俗輔導

師（俗稱公設司儀）若干人，負責輔導協助轄內民眾辦理婚喪禮儀事項並為

民眾申請免費擔任婚喪司儀工作，其工作性質非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

之『公職』或『業務』。」準此，公務員經地方政府機關遴選為禮俗輔導師，

輔導及協助轄內民眾辦理婚喪禮儀事項或擔任婚喪司儀，且未支領報酬者，

尚非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所稱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釋 5、公務員可否先考取領隊及導遊證照，俟退休後再行執業。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 

銓敍部 96 年 12 月 31 日部法一字第 0962891971 號電子郵件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

所規定外，不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發展觀光條例第 32 條規定：

「（第 1 項）導遊人員及領隊人員，應經考試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有關機

關考試及訓練合格。（第 2 項）前項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

並受旅行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臨時招請，始得執行業務。……」

據上，公務員參加導遊或領隊考試及訓練合格，取得執業證後，如並未

受僱於旅行業，亦未受政府機關、團體之臨時招請，而執行導遊或領隊

之業務，尚無違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二、另依行政院訂頒之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實施計畫

（行政院以外機關亦參照適用）規定，公務員如具有專業證照者，須主動

向服務機關申報，並應遵守服務法相關法令規定，不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

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 

 

釋 6、公務員得否為人民團體發起人、會員，或兼任相關職務。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銓敍部 97 年 3 月 10 日部法一字第 0972916747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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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規定：「（第 1 項）公務員

兼任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 2 項）前項許可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第 14 條之 3 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

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本部

90 年 11 月 5 日 90 法一字第 2084367 號書函釋略以，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所稱之「職務」，係指各該非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設立章程（或

規程）所訂之職稱。據上，公務員如擬兼任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人民團體之章

程所訂理事、監事、會員代表、總幹事或會務工作人員等職務，無論是否受

有報酬，均應經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可。至發起人及會員部分，

以發起人除依人民團體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

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

外，於該人民團體成立後，發起人之身分即已不存在，尚非屬各該人民團體

之職務；而會員並非有一定工作之職稱，爰發起人及會員均非上開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所稱「職務」範圍。 

 

釋 7、關於金融控股公司之子銀行經主管機關核准辦理保險業務時，經指派從

事該保險業務之行員，依規定於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辦理保險業務員

登錄，有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 

銓敍部 97 年 6 月 19 日部法一字第 0972953457 號函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

所規定外，不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令兼職者，不得兼薪及兼

領公費。」據上，公務員如於本職工作之外，另登錄為保險業務員並從

事招攬保險業務，自屬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兼任他項業務」，須

有法令規定始得為之；惟如其登錄為保險業務員並從事招攬保險業務，

係屬其本職之工作項目，而非兼任本職工作外之「他項業務」，即非法之

所禁。 

二、茲據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7 年 6 月 10 日金管銀（一）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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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169570 號函復略以：「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經本會核准辦理

銀行保險業務，應依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行共同行銷相關規範及『銀

行、保險公司、保險代理人或保險經紀人辦理銀行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辦理。另該銀行子公司行員辦理保險業務，須依保險業務員管

理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辦理登錄，始得招攬，並應依同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專為其所屬公司從事保險之招攬，但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其得

經所屬公司同意，並取得相關資格後，登錄於另一家非經營同類保險業

務之保險業，該非同類之保險業亦應與銀行有共同行銷或合作推廣保險

業務合作關係之保險公司。有關保險業務員登錄之規定，係基於保險業

務員從事招攬業務，其所屬公司應依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對其招攬行為

負有督導管理之責任。就保險業務人員登錄之目的，係為金融管理上需

要，然非以此登錄據以認定兼職。」準此，金融控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

經核准辦理保險業務者，其受銀行指派招攬業務合作公司之保險商品之

行員，雖須於業務合作之保險公司辦理保險業務員登錄，尚不違反服務

法第 14 條規定；惟如非以該銀行名義而自行招攬保險產品賺取報酬者，

即違反該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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